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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60        证券简称：明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3-002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子公司收购博创宏远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

事项的进展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明冠新材”）于2023年1

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子公司收购博

创宏远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为进一

步说明收购博创宏远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的详细情况，对原公告内容进行补

充，补充后的公告如下： 

 

2022年12月28日，公司之子公司深圳市明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

冠投资”）、博创宏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创宏远”）收到安康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康高新区管委会”）出具的《安康高

新区管委会关于停止相关招商引资协议书的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收购事项的概述 

2021年11月，明冠投资与陕西兴华同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兴华同创”）及陈刚签订《兴华财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明冠投资以自有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收购兴华同创持有的兴华财通70%股权。兴

华财通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其管理的安康兴华新能源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对外投资了博创宏远，投资总额为3,500万元，持有博创宏远35.00%

股权。明冠投资通过收购兴华财通间接持有了博创宏远股权。具体内容详见2021

年11月2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明冠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创业投资管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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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4）。 

2022年3月，明冠投资以自有资金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陕西安康高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博创宏远35.0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3,948.12万元。2022

年3月11日，明冠投资与出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至此，公司通过子公

司明冠投资直接持有35%博创宏远股权，同时公司通过子公司明冠投资所控制的

兴华财通担任GP的基金安康兴华持有博创宏远35%股权，合计控制其70%的表决

权，博创宏远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3月11日披露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收购参股公司博创宏远新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0）、2022年3月1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的《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参股公司博创宏远新材料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二、公司与安康高新区管委会投资协议的签署及履行情况 

（一）投资协议的签署情况 

就博创宏远作为项目公司实施的“锂电新能源关键正极材料（纳米磷酸铁、

磷酸铁锂）生产项目”，历史上安康高新区管委会与相关合作方共签署过2份《投

资协议书》及3份《补充协议书》。公司收购博创宏远股权后，直接参与签署的

投资协议书包括202201号《招商引资补充协议书》及202202号《招商引资协议书》，

历次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收购前相关各方签署的合作协议 

2018年至2019年间，安康高新区管委会及陕西安康高新产业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海纳百川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前海至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创

宏远锂电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康兴华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等合作方共同签订了

《锂电新能源关键正极材料（纳米磷酸铁、磷酸铁锂）生产项目招商引资协议书》

及2份《补充协议书》，综合上述各项协议，各方就项目实施达成的主要约定内

容包括： 

项目规划年产2万吨磷酸铁和年产2万吨磷酸铁锂生产项目，总投资7.5亿元。

安康高新区管委会等承诺对项目建设、厂房租赁、生产设备购置，以及生产、研

发等方面给予产业补助及扶持。 

陕西安康高新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海纳百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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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兴华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共同设立博创宏远运营本项目。 

2、202201号招商引资补充协议 

2022年一季度，安康高新区管委会、陕西安康高新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甲方）、博创宏远（乙方）、安康兴华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丙方）、

深圳明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丁方）等四方签署《招商引资补充协议书》，主要

内容为： 

（1）明冠投资收购陕西安康高新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所持博创宏远35%

的股权及其在安康兴华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持有的200万元合伙份额。安康高新

区管委会、陕西安康高新产业发展投资（集团）配合明冠投资自本协议签订之日

起30日内完成上述股权转让。 

（2）将原有年产2万吨磷酸铁和2万吨磷酸铁锂项目调整为年产4万吨磷酸铁

项目，即博创宏远再新增2万吨磷酸铁生产线，明冠投资承诺在2022年12月底前

建成投产，2024年12月底前年产值达到4亿元，年上缴税收1,200万元。 

（3）明冠投资在安康高新区另选新址建设年产4万吨磷酸铁锂生产项目，并

承诺在2023年5月底前，一期年产2万吨磷酸铁锂生产线投产。 

（4）明冠投资对海纳百川公司在前三份协议中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明冠投资及海纳百川公司未能及时、全面履行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的，自愿放弃

本项目后续所有产业扶持政策。 

3、202202号招商引资意向协议 

2022年一季度，安康高新区管委会、陕西安康高新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甲方）与深圳市明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磷酸铁锂项目招

商引资意向协议，就后续磷酸铁锂建设项目的合作进行了探讨。该协议书明确约

定“双方签章且甲方收到乙方足额交纳的项目诚意金后生效”，后因明冠投资未

实际支付项目诚意金，该协议书并未生效。 

（二）投资协议的履行情况 

明冠投资自收购博创宏远股权并与相关方签署202201号《招商引资补充协议

书》后，始终与包括安康高新区管委会在内的协议各方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交流，

并积极推动项目的建设实施。但截至目前，受到客观因素限制，项目投产的部分

必要条件尚未成就，致使新增2万吨磷酸铁生产线未能按时建成投产，具体如下： 

1、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事项未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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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号《招商引资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为加快新建年产2万吨磷酸

铁生产线建设，安康高新区管委会、陕西安康高新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配合明冠投资在协议签订30天后完成明冠投资收购国有公司在博创宏远持有

的35%股权和在安康兴华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持有的200万元合伙份额。截至目

前，明冠投资已收购国有公司在博创宏远持有的35%股份，但国有公司未依约转

让其在安康兴华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持有的200万元合伙份额。 

2、扩建产能尚未完成验收 

博创宏远现有磷酸铁年产能2万吨，其中2022年扩建的1万吨磷酸铁生产线一

直未完成环评及安评验收，这直接导致后续再新增2万吨磷酸铁产能扩建无法按

既定计划达成。根据各方于2018年签署的《锂电新能源关键正极材料（纳米磷酸

铁、磷酸铁锂）生产项目招商引资协议书》，政府方负责对本项目实行“一条龙”

跟踪服务，全面协助做好行政审批手续办理、项目规划、环评手续、人防手续、

消防手续、人员招聘、技能培训和环境保障等工作。 

3、后续项目建设选址仍未确定 

博创宏远原有厂区仅能规划年产2万吨磷酸铁生产线，招商协议中约定的剩

余2万吨磷酸铁生产线及4万吨磷酸铁锂生产线需要另行选址建设。截至目前，双

方尚未就项目后续选址达成一致意见，这也客观上造成了项目不能如期推进。 

三、收购事项进展 

2022年12月28日，公司之子公司明冠投资、博创宏远收到安康高新区管委会

出具的《安康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停止相关招商引资协议书的决定书》，《决定书》

主要内容如下： 

安康高新区管委会认为明冠投资在成为博创宏远实际最大股东后，并未继续

有效推进项目建设，在团队组建、项目公司成立、设备采购、人员招聘等方面也

未有实质性进展，已构成协议实质违约，给高新区管委会造成重大损失。高新区

管委会做出以下决定： 

1、安康高新区管委会决定停止履行涉及明冠投资及博创宏远的全部招商协

议，并从2022年3月开始停止兑现各项扶持政策待遇。 

2、安康高新区管委会要求明冠投资、博创宏远在收到函件后7日内到区管委

会协商损失赔偿事宜。 

3、安康高新区国有公司将按照相关程序依法解除2022年3月11日签订的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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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远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收回股权。 

4、公司如对该行政决定不服，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安康市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安康铁路运输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决定不停止执行。 

四、项目后续安排 

明冠投资自收购博创宏远股权并与相关方签署202201号《招商引资补充协议

书》后，始终与包括安康高新区管委会在内的协议各方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交流，

并积极推动项目的建设实施。但截至目前，受到客观因素限制，项目投产的部分

必要条件尚未成就。公司收到安康高新区管委会出具的《决定书》后，已第一时

间委派人员前往安康当地与政府部门开展沟通协调，以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通过友好协商方式妥善处理双方目前的分歧。公司将与政府积极沟通尽快推进项

目后续处置的相关工作，同时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本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前期合作中，博创宏远的日常经营管理仍由原管理团队负责，鉴于目

前该项目建设推进不顺利，为更好地履行投资协议，加快推动投资项目建设的顺

利实施，明冠投资拟进一步加强子公司的管理，增强子公司管理团队配置并投入

更多资源，以便更加有效地推动项目建设。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由于当前公司与安康高新区管委会的沟通协调尚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

公司可能面临以下风险： 

1、根据《决定书》内容，明冠投资于2022年3月取得的博创宏远股权有可能

面临被国有公司强制收回的风险，且转让价格目前不能准确估计，公司面临失去

子公司控股权以及承担投资损失的风险； 

2、根据《决定书》内容，安康高新区管委会要求追究公司违约责任并承担

经济赔偿，该等赔偿的数额目前尚不能准确估计，公司可能面临承担违约赔偿的

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月 4日 


